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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工信局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、市工艺美术各行业

协会：

为继承、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事业，激励和引导广大

工艺美术工作者进一步精心创作、传承创新，促进我市传统工

艺美术产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》

和福州市人民政府《保护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的实施意见》的有

关精神，经市政府批准，由我局组织开展第六届福州工艺美术

名艺人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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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在我市从事漆艺（包括漆画、漆附着工艺品）、寿山石

雕、玉石雕、软木画、木雕（根雕）、竹雕、金属工艺、艺术

陶瓷、花画工艺及其他传统工艺美术等行业的相关人员，凡符

合申报条件的从艺人员均可申报评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福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应是近 3年以上（含 3年）连

续在福州市从事上述传统工艺美术创作设计和制作人员(不含

公务员和参公事业单位人员)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特级名艺人的申报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.从事工艺美术专业设计创作 22 年以上（含 22 年）且年

满 40 周岁，具备高超的技艺，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，有较高

深的艺术造诣和修养，作品风格独特，知名度较高，为同行所

公认；

3.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、福建省非物质

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、工艺美术类国家一级职业技术资

格或福州市一级名艺人称号，至少已经获得一项；

4.具有较好专业理论基础，在历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创新设

计如意奖大赛中取得金奖或两个银奖以上佳绩；

5.坚持带徒授艺，为行业技艺传承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贡

献；

6.本人原创作品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奖励，取得良好社会效

益，积极参加行业组织的专业展会，为提升行业知名度和区域

影响力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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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级名艺人申报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.从事工艺美术专业设计创作 17 年以上（含 17 年）且年

满 35周岁，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，有较深的艺术造诣和修养，

作品风格独特，有一定知名度；

3.工艺美术师、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、福州市非物质文化

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、工艺美术类国家二级职业技术资格或

福州市工艺美术二级名艺人等称号，至少已经获得一项；

4.具有较好专业理论基础，在历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创新设

计如意奖大赛中获银奖以上；

5.本人原创作品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奖励，取得良好社会效

益，积极参加行业组织的专业展会，为提升行业知名度和区域

影响力做出贡献。

（三）二级名艺人申报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2.从事工艺美术专业设计创作 12 年以上（含 12年）且年

满 30周岁的年轻新秀；作品风格独特，有一定知名度；

3.已获得助理工艺美术师或工艺美术类国家三级职业技术

资格；

4.本人原创作品获得国家、省或市奖励，取得良好社会效

益。

（四）破格申报晋升条件

原则上逐级评选，对在福州市工艺美术创新设计“如意杯”

大奖赛活动中获得金奖两次以上优异成绩者，可破一个级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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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评选；已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可申报确认为特级名

艺人；已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的可申报确认为一级名

艺人；已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的可申报确认为二级名

艺人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报及材料准备

1.申报者如实填写《第六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申报评

审表》（简称《名艺人申报表》，附件 1）并附职称、技能等

级、荣誉称号、业绩奖项、理论成果、馆藏作品、带徒授艺证

明及其他相关证明等书面材料，根据《申报材料目录》（附件

2）依顺序按 A4纸规格装订成册（一式三份），有关材料有效

期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（相关表格可从福州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网站 http://www.fjetc.gov.cn 下载）

2.申报特级、一级名艺人评选的，均须参加现场技艺考评。

现场考评中，经专家评委考评评定未达到熟练程度的，不得参

加评选。（现场技艺考评办法参照中高级职称考评，具体考评

时间另行通知）

（二）受理及汇总

申报者将申报材料上报工作所在地所属县（区）或工艺美

术行业主管部门或市各工艺美术行业协会。上述单位协助受理

和协助审核申报者填写的《名艺人申报表》及有关书面材料，

并填写《申报第六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综合情况汇总表》

（简称《名艺人综合表》。重点协助审核以下内容：

1.申报的内容应符合申报条件要求；

http://www.fjetc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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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艺术业绩无伪造、浮夸；

3.身份证、职称、技能等级、荣誉称号、社会职务及其他

证明材料复印件应与原件核对一致（复印件应有相关单位或本

人签字盖章确认）；

4.其他必须审核的重要材料（作品获奖证书、作品集、论

文、专著等必须原件送审，审核后退还本人）。

上述内容确认无误后，协助受理单位在《名艺人申报表》

上填写推荐意见，并填写《名艺人综合表》，加盖公章后于 2019

年 11 月 30 日之前将相关表格及材料一式三份报福州市工信局

工艺处，同时电子稿发至 JWGYC8@163.com。（申报材料不予退

还）

（三）审核及评选

组委会牵头组织人员对《名艺人评选申报表》、《名艺人

综合表》进行审核；组织评委进行现场技艺考评；组织评委进

行评选。并将评选结果按有关规定在我局网站公示。

福州市第六届工艺美术名艺人评选活动办公室：联系人：

林巧红、林璐静、吴鼎义；电话：87826710，87834876。

附件：1.第六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申报评选表

2.申报第六届福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情况汇总表

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19 年 8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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